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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国校长除夕慰问一线安保人员 

2014 年 1 月 30 日（马年除夕），校长李银国在党办/校办、基建后勤处、保卫处等

部门人员陪同下，亲切看望慰问寒假期间仍坚守工作一线的全体安保人员，向他们致以

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李银国校长一行先后来到保卫处、校

园安防视频监控中心，新大门值班室，与

坚守岗位安保人员亲切交谈，询问了解假

期工作安排和学校当前安保情况。李银国

校长谈到，假期学校安全稳定离不开大家

的辛勤劳动和默默奉献，在新春佳节来临

之际，他代表学校党政及全体师生对大家

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大家拜年，祝福新春快乐！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保持认真

负责、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为学校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校领导的亲切慰问和深情祝福使坚守工作岗位的全体安保人员倍感亲切，深受鼓

舞。大家表示，将认真坚守工作岗位，尽职履责，全力保证校园安全稳定。 

 
寒假及春节期间校园安全稳定 

寒假及春节期间，保卫处结合学校安稳工作重点，及时调整防控方案，认真贯彻落

实各项防范措施，整个寒假春节期间校园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和案件，确保了良好的校

园秩序和安全的节日环境。 

一是认真落实各项基础防范措施，针对寒假及春节期间校园安全防范工作的重点，

及时调整日常防控方案，加强公共区域特别是家属区等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的防范工

作，取得积极成效，寒假春节期间公共区域及家属区无案件事故发生。 

二是严格值班制度，在落实保安队员值守的基础上，坚持保卫干部一线值班备勤和

处领导带班制度，并加大巡查力度，充分保证24小时值班到位。 

三是加强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节前落实宣传，张贴“禁止燃放”标识，除夕

夜加强校园巡逻，及时纠正违规行为，节日期间未出现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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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安全稳定工作会 

2014 年 2 月 25 日 16:00，学校在第三国际会议厅召开安全稳定工作会，副校长颜

虹传达了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安排部署了学校新学年安全稳定工作，校长李银国作了

大会讲话，校党委副书记游敏惠主持会议。 

会上，副校长颜虹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市教委开学安全稳定工作会上赵为粮书记和黎

德龙副主任的讲话精神，《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认真抓好教育系统安全稳定一岗双责

分片包干工作责任制落实的通知》文件精神，并就我校深入推进校领导安全稳定工作“一

岗双责”分片包干督察机制进行了安

排布置。 

会上，校长李银国做了发言，总

结了近年来我校安全稳定工作所取得

的成绩和经验，认真分析了当前学校

安全稳定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

题，对进一步扎实做好学校安全稳定

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和安排。他要求校属各单位要加强领导，健全机制，夯实基础，进

一步扎实做好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一是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进一步强化安全稳定工

作责任制；二是要健全机制，完善体系，确保校园安全稳定工作有序开展；三是要加大

投入，加强建设，打牢学校安全稳定工作基础；四是要突出重点，狠抓落实，扎实做好

当前学校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游敏惠副书记结合学校安全稳定工作谈了三点意见：一是要突出校、院、部门工作

重点，认真履行职责；二是要将安全稳定工作落实在解决学生学习、生活的问题和困难

上；三是要进一步健全学校安全稳定的定期研判制度和协同配合机制。同时，她要求各

单位要认真学习传达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安全稳定工作措施，为学校的科学发

展、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全体校领导，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院（部）党总支书记、院长、分管学生工作

副书记、全体专兼职辅导员以及各后勤实体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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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虹副校长组织开展校园周边秩序专项整治 

2014 年 3 月 5 日 15：00，颜虹副校长组织学校相关部门联合南山街道安监办、城

管大队、南山派出所、邮村派出所、交巡警第九大队等地方政府部门，启动开展校园周

边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开始前，颜虹副校长组织各部门在学校保卫处召开校园周边秩序专项整治

工作分析研判会。会上，保卫处处长陶小江从校园周边交通、治安、娱乐场所、网吧、

学生外出租房等方面，分析和通报了当前校园周边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了需要地方政

府加强整改的措施。南山街道安监办、城管大队、南山派出所、邮村派出所、交巡警第

九大队相关人员分别对各自责任范

围内校园周边情况进行了分析，通报

了下一步将采取的具体工作措施。 

颜虹副校长在会上强调：一是对

地方政府对学校发展的支持表示感

谢；二是鉴于我校安全保卫工作的特

殊性，希望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校园周

边秩序整治，继续加大整治力度；三

是希望各方面协调配合，形成长效机制；四是对校园周边存在的安全问题“刚柔从刚，

宽严从严”；五是要紧贴民生，抓小抓细，为师生员工营造良好的校园周边环境。 

会后，南山街道安监办、城管大队、南山派出所、邮村派出所、交巡警第九大队及

时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启动整治工作。 

校园周边秩序整治一直是学校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学校积极协调地

方政府加大整治力度，并不断探索长效机制，我校校园周边秩序不断好转，涉校涉生案

件事故大幅下降，师生安全感不断增强。 

 

简  讯 
◇  学校启动安全稳定“一岗双责”分片包干督查工作。按照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

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认真抓好教育系统安全稳定“一岗双责”分片包干督查工作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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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的通知》（渝教安〔2014〕2 号）文件要求，着力落实安全稳定“一岗双责”督查工作

责任制，确保校园安全稳定，学校于开学初启动安全稳定“一岗双责”分片包干督查工

作，将校领导分为 9 个工作组分片区开展安全稳定督查工作。3 月 5 日前，校属各单位

已按要求完成检查，目前保卫处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突出的安全隐患进行整改。 

◇  保卫处研究布置新学期工作。2 月 27 日下午，保卫处召开全处职工大会，布置

新学期安全保卫工作。会上，陶小江处长首先传达了李银国校长在 2014 年春季干部大

会暨第二届四次教代会工代会，及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会上的讲话精神，并对安全稳定“一

岗双责”分片包干督察工作进行了安排布置。另外，张永福副处长组织大家学习了学校

《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的通知》精神，要求保卫处全体同志严肃工作纪律、加强内

部管理、规范工作安排、提高服务质量，切实提高安全保卫工作。 

◇  保卫处组织开展新学期安全大检查。2 月 27 日上午，保卫处会同基建后勤管

理处、邮村派出所对学校食堂、信科和数字图书馆进行开学消防安全检查。检查中，

严格按照消防“四个能力”建设标准和要求，重点疏散通道、设施器材、消防安全责

任职责、消防控制室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检查，进一步消除安全隐患。 

 

 

保安之声

◇  保安中队圆满完成寒假春节校园安全保卫任务。寒假春节期间，保安中队全体

保安队员坚守工作岗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圆满完成假期安保任务，确保寒假春节期

间未发生任何案件和安全事故。一是及时调整安保方案，继续加强家属区夜间防范和公

共区域的日常巡逻防控这一重要工作。二是进一步加强门卫管理，特别是继续加强深夜

进出校园人员的盘查登记，配合校园巡逻、重要部位值守，建立多方位的立体防控体系。 

◇  新年，新形象，校园保安服务进一步加强。面对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和学校安

全工作的需要，保安中队采取切实措施加强校园保安服务。一是配置统一制式的头盔、

武装腰带等设备，整齐划一，队伍形象不断提升。二是加强队伍管理，规范队员上班行

为举止，全面推行成队巡逻、立岗服务等，服务师生员工。三是及时调整安保方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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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校园巡逻、校门盘查的力度和密度，净化校园治安环境。 

 

 

安全温馨提示 

◇ 请保管好自身物品。开学以来，连续出现学生在教室上课将手机、钱包等贵重

物品放在课桌抽屉，下课时忘记带走的情况，提醒广大同学一定要妥善保管自身的贵重

物品，不要随意放置，注意随身携带。 

◇  注意消防安全。我们在开学期间安全检查中发现很多学生宿舍有使用违规电器、

私拉乱接电线等现象，存在安全隐患，请各学院及相关部门加强学生安全教育，相关管

理部门加大检查整改力度，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  谨防诈骗。开学初，是诈骗案件易发时期，需要特别引起注意。提醒大家一定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警惕，遇事冷静处置，特别是在遇到要求转账或交钱等情况时

一定要认真核实，以防受骗。 

◇  尽量减少校外送餐。校外送餐因加工、包装、运送等环节多，且无法控制，又

容易造成宿舍环境污染，有较大的安全隐患。建议师生尽量减少校外送餐，到正规餐馆

或食堂就餐。 

◇  尽量不饮用桶装水。桶装水因为水源污染、容易变质等因素导致其存在较大的

安全隐患，建议广大师生尽量饮用学校正规开水器提供的开水。 

 

 

 

 

 

◇ 报：校领导 

◇ 送：校属各单位  

◇ 重庆邮电大学保卫处/武装部                 2014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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